
    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 

收       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茲領到國立嘉義大學  口試費 

新台幣共計    壹仟元整 

服務單位/職稱： 

具領人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

戶籍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匯款銀行代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匯款局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論文題目：  

學位考試時間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，   午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 

學位考試地點：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人文館 J302 會議室 

學位考試委員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用歷史學系 

 

    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 

收       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茲領到國立嘉義大學  交通費 

新台幣共計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 

服務單位/職稱： 

具領人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

戶籍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匯款銀行代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匯款局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論文題目：  

學位考試時間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，   午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 

學位考試地點：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人文館 J302 會議室 

學位考試委員： 

交通費：□高鐵 □台鐵 □其他（          ），計新臺幣          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用歷史學系 
 



 

 

 

碩士班／碩專班同學您好，請依據以下須知填寫收據： 

（一）口試費 

1、 學位考試委員各資料可先行輸入（或於學位考試當天由委

員填寫並簽章），請全數填入，具領人請由委員親自簽

章，右上收據日期及口試時間請押學位考試當日。 

（二）交通費 

1、 學位考試委員各資料可先行輸入（或於學位考試當天由委

員填寫並簽章），請全數填入，具領人請由委員親自簽章，

右上收據日期及口試時間請押學位考試當日。 

2、 交通費金額請勿填寫，請將學位考試委員之交通（高鐵）

來回程票根收集後一同親交系辦，由系辦填寫交通費金額。 

3、 交通費請老師儘量於當天來回，並以不中途下車為佳。 

4、 服務單位或戶籍住址於嘉義地區以外者，方可支領交通費。 

 

並請學位考試委員提供清楚之存摺封面影本（可帶正本至系辦影印

或提供解析度 300畫素以上之照片電子檔、掃描檔）。 

 


